木垒县农机购置补贴及农机深松补贴资金

发放情况公告

为认真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让党的惠民惠农政策有效落实，确保每一分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都用到群众身上，现对2019年农机购置补贴资金及农机深松作业补贴资金发放情况公告如下。

一、补贴政策及标准

（一）国家设立补贴政策的目的和补贴对象：

1、农机购置补贴：以推进农业机械化全程全面高质高效发展，促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基本要求，坚持绿色生态导向，切实增加节能环保、精准高效农业机械供给，为农业绿色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加大对农业机械化薄弱地区支持力度，切实增强政策实惠的获得感。农机购置补贴对象：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人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其中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包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业企业和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

2、农机深松作业补贴：按照中央“实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行动，推进土地整治，增加深松土地，保障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给”的总体部署，充分发挥补助政策的引领带动作用，进一步加快深松作业技术和机具的推广应用，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打牢基础，为农业可持续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深松作业补助对象：为昌吉州农机合作服务联盟与联盟成员单位中具备农机深松作业条件的农机合作社。
（二）补贴标准：

1.农机购置补贴标准：中央财政补贴资金实行定额补贴，即同一种类、同一档次农业机械实行统一的补贴标准。其中，通用类机具补贴额不超过农业部发布的最高补贴额。补贴额依据同档产品上年市场销售均价测算，原则上测算比例不超过30%。
2、中央财政农机深松整地补助资金每亩补助标准为30元。
二、补贴范围及金额

2019年全县已补贴各类农机具145台（架），受益户达到125户，享受国家机具购置补贴资金2992440元，（其中：英格堡乡补贴17户、19台（架）、160180元；西吉尔镇补贴 21户、25 台架、426910 元；新户镇补贴29 户、33 台（架）999530元；照壁山乡补贴31户、36 台（架）758320 元；雀仁乡补贴27户、   32台（架）647500 元）。完成农机深松作业面积5万亩，享受深松补贴资金150万元。（其中：英格堡乡补贴5000 亩、150000元；西吉尔镇补贴7000亩、210000元；东城镇补贴8000亩、240000元；照壁山乡补贴8000亩、240000元；新户镇补贴17000亩、510000元；雀仁乡补贴5000亩、150000元）。农机购置补贴及深松作业补贴资金实行按年发放的方式，由县财政局及乡镇财政部门根据农业农村局提供的材料依据，通过农商银行对符合要求的于12月10日前全部兑现，发放到补贴对象社保卡。

三、监督服务

群众如对农机购置补助资金及深松补贴资金发放工作有意见建议的，可拨打以下电话。

1.木垒县农业农村局

主要负责人：殷向东    联系电话：13579638757 

经  办  人：李雪涛    联系电话：13999348995 

2.木垒县财政局

主要负责人：罗云艳    联系电话：4822294 

经  办  人：姜薇      联系电话：4823990
3.木垒县农商银行

主要负责人：阴少涛    联系电话：13999547692 

经  办  人：杨智慧    联系电话：18095903361 

木垒县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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